
2023 年中央国家机关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高级

网络研修班招生简章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会计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精神，以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

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会计

人员的实际需求，我院将举办“2023 年中央国家机关高级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高级网络研修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中央国家机关具有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会计机构

负责人、行政事业单位取得或受聘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

5 年以上并担任处级以上职务的人员、在京企业总会计师或财务

总监，均应参加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凡具有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或者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均须从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或从事会计工作的次年参加继续

教育。会计人员退休或不再从事会计工作的，可自愿参加继续教

育。



二、课程安排

培训类型 授课内容

企业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解析

碳达峰与碳中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和价值创造

公司和证券法解读

央企股权激励政策解读

去杠杆背景下的公司资本运作

《关于中央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指

导意见》解读

并购重组中的税务问题

资本市场财务造假与舞弊审计案例分析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应用操作实务

管理者的有效沟通

5G应用与网络安全防范

IT审计发展趋势和挑战

行政事业

财会监督监管规则与实践路径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解析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解读



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管理政策解读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管理者的有效沟通

碳达峰与碳中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和价值创造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解读

新形势下行政事业单位审计方法与案例分析

《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重点难点解读

医院的资产核算解读

公立医院经济责任审计实务及案例分析

注：以上课程皆为网络课程，可选择对应的课程在线学习，选学

课程学满 90 学分即可参加考试，需要对课程进行评价，学员评

价完成后，才能将该课程的学分算入总学分。

三、师资阵容

所有课程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精心组织的专门师资团队授

课，授课老师皆为该领域资深专家，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及丰富实

践经验。师资包括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其他高校教授、企业

专家、政策制定者等。

四、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请所有人员按照提示，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

名由此进入（http://www.ggj.gov.cn/kjw/）

学习截止时间：2023 年 12 月 31 日

参加国管局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前，如未完成国管局会计

人员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先进行采集，完成后再报名学习。

五、学习流程

登录中央机关会计网（http://www.ggj.gov.cn/kjw/）-- 点

击继续教育学习入口 -- 网络培训报名，选择等级、年度、“北

京国家会计学院” -- 提交报名 -- 确认后跳转网校缴费学习-

考试-考试通过获得结业证书。

六、考试要求

考试内容：所学课程相关

考试题目：20 道客观题

考试分数：总分 100 分，60 分及格

考试时间：60 分钟

考试通过视为完成本年度学习。

七、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1.培训费：1000 元/人。

2.缴费方式：线上平台缴费。

3.开票：在学习平台左侧开票选项，开具电子发票。

http://tms.nai.edu.cn/online_wy/2018/login.aspx?to=BJ
http://tms.nai.edu.cn/online_wy/2018/login.aspx?to=BJ
http://www.ggj.gov.cn/kjw/
http://www.ggj.gov.cn/kjw/


八、学分登记

根据国管局要求，完成学习后 15 个工作日进行学分登记，

完成登记后可登录中国国家机关会计网进入会计人员管理系统

进行查询。

咨询电话： 金老师 6450 5044 巩老师 6450 5021

杨老师 6450 5127 刘老师 6450 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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